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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山州马关县古林箐乡普元村委会坡岗
二组承包地种植沙树作为经济林木，
2016年马关县林业局将以上承包地划为

天然林后，既未公示告知村民亦未向村
民普及退耕还林政策，即以每亩10元标

准向普元村委会发放4万元补偿款。

农村
其他
污染

经调查核实，1.马关县在划定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范围

时虽已在天然林停伐保护小班调查因子表中对 “有人工

林分布”进行了备注，且古林箐乡人民政府已组织过村

两委干部及村组干部进行过商议，但未进行公示；2.因
群众认为停伐补偿标准过低，拒签《天然林商品林保护
管护及补助协议》，无法将补助资金兑付到具体涉及农
户；3.虽然我县已对退耕还林政策进行了宣传 ，但对坡

岗二组村民开展走访询问时，仍有部分村民对该政策了
解掌握不全面，宣传未实现全覆盖。

基本属
实

经核实，信访举报件基本属实。马关县人
民政府已针对问题制定印发《中央生态环
境保护督察组转办马关县
D2YN202104290050号
信访问题整改方案》，明确整改措施，限
期完成整改。目前，县林草部门正在对古
林箐乡普园村委会坡岗二小组被纳入天然
商品林停伐保护范围内的人工林、农地等
情况开展核实中。同时，在全县范围内针
对类似情况进行全面排查核实，形成专题
调查报告上报至上级业务主管部门，待天
然商品林停伐保护政策调整时，争取把纳
入天然商品林停伐保护范围内人工林的小
班调出。

未办结 无


